
提供HACCP体系认证代办

产品名称 提供HACCP体系认证代办

公司名称 南京倍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西路29号1517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95866799

产品详情

1．目的、范围与责任 1.1为规范食品行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以下简称HACCP
体系认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规则。 1.2 本规则规定了从事HACCP体系认证的认证机构（以下简称认证机构）实施HACCP体系
认证的程序与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认证机构从事HACCP体系认证活动的基本依据。 1.3 本规则适用于无
专项HACCP体系认证实施规则的HACCP体系认证。有专项规则的HACCP体系认证应按照相应认证实施
规则实施。 1.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HACCP体系认证的认证机构和认证人员应遵守本规则的规定
，遵守本规则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可免除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2．认证机构要求 2.1从事HACCP体系认
证活动的认证机构应依法设立,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和从事HACCP体
系认证的技术能力，并获得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批准。 2.2认证机
构应在获得国家认监委批准后的12个月内，向国家认监委提交其实施HACCP体系认证活动符合本规则、
GB/T 27021《合格评定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的要求》、GB/T 22003《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的证明文件。
认证机构在未取得相关证明文件前，只能颁发不超过10张该认证范围的认证证书。 2.3认证机构应按照适
用的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要求制定专项审核指导书。 3．认证人员要求 3.
1认证机构中参加认证活动的人员应具备必要的个人素质和认证所需相关知识实力及认证检查、检验等方
面的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 3.2认证审核员应当具备按标准要求实施HACCP体系认证活动的能力，满
足教育经历、工作经历和审核经历的要求,并按照《认证及认证培训、咨询人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取得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的执业资格注册。 3.3认证机构应对本机构的认证审核员的能力做出评价，以满足实施
相应类别产品HACCP体系认证活动的需要。 4.认证依据与认证范围
HACCP体系认证的认证依据和认证范围由国家认监委制定发布。 5. 认证程序 5.1 认证申请 5.1.1
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 取得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资格（或其组成部分）；
（2） 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文件（适用时）； （3）
生产经营的产品符合适用的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4）
按照本规则规定的认证依据，建立和实施了文件化的HACCP体系，且体系有效运行3个月以上； （5）
一年内未发生违反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食品安全卫生事故； （6）
五年内未因违反本规则6.2.2（4）、（5）条款而被认证机构撤销认证证书。 5.1.2
申请人应提交的文件和资料: （1） 认证申请； （2） 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复印件； （3）
有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文件和备案证明复印件（适用时）； （4）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5）
HACCP手册（包括良好生产规范（GMP））； （6） 组织机构图与职责说明； （7） 厂区位置图、平面



图；加工车间平面图；产品描述、工艺流程图、工艺描述；危害分析单、HACCP计划表；加工生产线、
实施HACCP项目和班次的说明； （8）
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说明，包括使用的添加剂名称、用量、适用产品及限量标准等； （9） 生产、加工
或服务过程中遵守适用的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清单；产品执行企业标准
时，提供加盖当地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印章的产品标准文本复印件； （10）
生产、加工主要设备清单和检验设备清单； （11） 多场所清单及委托加工情况说明（适用时）； （12）
产品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相关证据；适用时，提供由具备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接触食品的水、冰、汽
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证据； （13）
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认证机构要求及提供材料真实性的自我声明； （14） 其他需要的文件。
5.2认证受理 5.2.1 认证机构应向申请人至少公开以下信息： （1） 认证范围； （2） 认证工作程序；
（3） 认证依据； （4） 证书有效期； （5） 认证收费标准。 5.2.2申请评审 认证机构应在申请人提交材
料齐全后10个工作日内对其提交的申请文件和资料进行评审并保存评审记录，以确保： （1）
认证要求规定明确、形成文件，并得到理解； （2） 认证机构和申请人之间在理解上的差异得到解决；
（3） 对于申请的认证范围、申请人的工作场所和任何特殊要求，认证机构均有能力开展认证服务。
5.2.3评审结果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认证申请； 未通过申请评审的，应书面通知认
证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补充、完善，不同意受理认证申请应明示理由。 5.3审核的策划 认证机构应根据受
审核方的规模、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安全风险程度等因素，对认证审核全过程进行策划，制定审核方案。 
5.3.1组建审核组。审核组应具备实施受审核方相应类别HACCP体系认证审核的能力。初次认证审核组至
少由两名审核员组成，其中至少一名为相应行业类别的审核员。第、一二阶段审核组组长宜为同一人，
第二阶段审核组中至少应包含一名一阶段审核员。同一审核员不能连续两次在同一生产现场审核时担任
审核组组长，不能连续三次对同一生产现场实施认证审核。 5.3.2审核通知应于现场审核前告知受审核方
。认证机构应向受审核方提供审核组每位成员的姓名。受审核方对审核组的组成提出异议且合理时，认
证机构应调整审核组。 5.3.3审核组长应编制审核计划，在现场审核活动开始前，审核计划应经审核委托
方确认和接受，并提交给受审核方。
5.3.4现场审核应安排在审核范围覆盖产品的生产期，审核组应在现场观察该产品的生产活动。 5.3.5当受
审核方体系覆盖了多个场所时，认证机构应对每一生产场所实施现场审核，以确保审核的有效性。当受
审核方将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生产过程采用委托加工等方式进行时，除非被委托加工组织的被委托加工
活动已获得相应的HACCP体系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否则应对委托加工过程实施现场审核。
5.3.6审核时间 认证机构应制定确定审核时间的文件。认证机构应根据受审核方的规模、审核范围、生产
过程、HACCP项目和产品的安全风险程度等因素策划审核时间，确保审核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审核时间
应不低于本规则附表的要求。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